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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关于调整威海市 2024 年度住房公积金

缴存基数和比例的通知
威住〔2024〕7 号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缴存人：

为维护广大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

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 2024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调

整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

（一）2024 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为职工本人

2023 年度月平均工资。计算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工资，应根

据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（统制字〔1990〕1

号）核定。

（二）2024 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最高缴存基数为 23436 元,

最低缴存基数为 2200 元。

（三）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在以上规定的上下

限范围内，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选择。

二、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

（一）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 5%，不

得高于 12%。同一单位职工的缴存比例应一致，单位缴存比例和

职工缴存比例宜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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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得低于 10%，

不得高于 24%。

（三）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，经本单位职工代表

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，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后，可申请

降低缴存比例。

三、调整方式

（一）开通网上业务的单位，登录威海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

厅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未开通网上业务的单位，可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各服务大厅下载《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变更表》，核定后进行申

报，同时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报表一份。

（三）灵活就业人员需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服务大厅

柜面办理。

四、调整要求

（一）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每年调整一次。本年度的

调整工作应于 2024 年 10 月 31日前办理完成。

（二）缴存单位应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。各缴存单位

核定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告知职工本人，以维护职工合

法权益。单位申报的纸质基数变更表应由职工本人签字确认；职

工无法签字的，单位需出具《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确认承诺函》

（登录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下载）。

（三）缴存单位在办理本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时，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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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留存的单位基本信息（包括单位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

定代表人信息、地址、组织机构类型等）和职工基本信息（包括

姓名、身份证号等）予以核实和完善。

（四）缴存单位应及时通知本单位缴存职工核对本人账户余

额、缴存明细等信息。缴存人可以通过“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

务”小程序、“爱山东”APP、威海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和微信

公众号等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信息。

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4 年 7 月 15 日


